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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１０

本行发行前股本和股东情况

单位：户，股

股份性质 股东数 持股数 持股比例

内资股

其中：国有股东

１

４６ １

，

７７５

，

８２１

，

５４１ ３３．３７％

社会法人股

７６ １

，

９４３

，

０８４

，

４１４ ３６．５１％

自然人股

２

，

９７６ ５８

，

４４３

，

２４０ １．１０％

未确认持有人股份

２

１ ２６

，

５８２

，

７０５ ０．５０％

内资股小计

３

，

０９９ ３

，

８０３

，

９３１

，

９００ ７１．４８％

Ｈ

股

－ １

，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５２％

合计

－ ５

，

３２１

，

９３１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本行国有股东共

６４

户，其中

４６

户国有股东已确认股东身份，另外

１８

户

国有股东在“未确认持有人股份”中。

注

２

：因股东资格不适格、股东无法联系等原因而无法确认股东身份，未确

认持有人股东视为

１

户。

此外，本行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发行境外优先股

５９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

（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情况

假设本次发行前股东持股情况以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为准，则本次

Ａ

股发

行前，本行总股本为

５

，

３２１

，

９３１

，

９００

股，其中内资股为

３

，

８０３

，

９３１

，

９００

股，

Ｈ

股

１

，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假设本次发行

Ａ

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则本次发行完成后本行

总股本为

５

，

９２１

，

９３１

，

９００

股，本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１

本行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东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

类别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股份

类别

持股数

持股

比例

郑州市财政局 内资股

４９０

，

９０４

，

７５５ ９．２２％

内资股

４９０

，

９０４

，

７５５ ８．２９％

豫泰国际（河南）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内资股

２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２％

内资股

２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２％

河南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内资股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０％

内资股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２％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内资股

２３９

，

４２６

，

４７１ ４．５０％

内资股

２３９

，

４２６

，

４７１ ４．０４％

河南晨东实业有限公司 内资股

２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５％

内资股

２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３．８２％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内资股

２１５

，

６７８

，

７６４ ４．０５％

内资股

２１５

，

６７８

，

７６４ ３．６４％

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 内资股

１９９

，

０４６

，

４７４ ３．７４％

内资股

１９９

，

０４６

，

４７４ ３．３６％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内资股

１１４

，

６９７

，

１４９ ２．１６％

内资股

１１４

，

６９７

，

１４９ １．９４％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 内资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８％

内资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河南盛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内资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８％

内资股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６９％

其他内资股股东 内资股

１

，

６０６

，

１７８

，

２８７ ３０．１８％

内资股

１

，

６０６

，

１７８

，

２８７ ２７．１２％

Ｈ

股股东

Ｈ

股

１

，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８．５２％ Ｈ

股

１

，

５１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５．６３％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 － － Ａ

股

６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１３％

合计

－ ５

，

３２１

，

９３１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 ５

，

９２１

，

９３１

，

９００ １００．００％

注

１

：本行

２０１５

年

Ｈ

股发行完成后，根据《财政部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

Ｈ

股上市国有股权管理和转持有关事宜的批复》（财金函［

２０１５

］

１５４

号），以及社保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会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上市

国有股减转持有关问题的函》（社保基金发［

２０１５

］

１７６

号），本行国有股东根据

规定将所持的

１３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国有股转换为

Ｈ

股并代社保基金理事会出售。

（三）本行主要股东的情况

１

、本行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本行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直接持

有本行内资股前十名的股东名称、股份数、股权比例及股份性质情况如下表列

示：

表

３－１２

本行内资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股份性质

１

郑州市财政局

４９０

，

９０４

，

７５５ ９．２２％

国家股

２

豫泰国际（河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６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９２％

社会法人股

３

河南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０％

社会法人股

４

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２３９

，

４２６

，

４７１ ４．５０％

国有法人股

５

河南晨东实业有限公司

２２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２５％

社会法人股

６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２１５

，

６７８

，

７６４ ４．０５％

国有法人股

７

河南国原贸易有限公司

１９９

，

０４６

，

４７４ ３．７４％

社会法人股

８

百瑞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１１４

，

６９７

，

１４９ ２．１６％

国有法人股

９

河南正弘置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８％

社会法人股

１０

河南盛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８％

社会法人股

合计

２

，

１９７

，

７５３

，

６１３ ４１．３０％ －

２

、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郑州市

财政局。

３

、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报告期内股权变动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持有本行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为郑州市

财政局，其在报告期内未发生股权变动。

４

、本行前十大内资自然人股东持股及在本行的任职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行内资股中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及其在本行的

任职情况如下表列示：

表

３－１３

本行前十大自然人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序号 姓名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在本行任职情况

１

王桂英

２

，

５７３

，

５２９ ０．０４８４％

非本行员工

２

王文德

８３６

，

０８０ ０．０１５７％

非本行员工

３

申郑齐

４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２％

本行员工

４

李艳峰

４９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９２％

本行员工

５

赵冬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７５％

非本行员工

６

李贵福

３１４

，

９０４ ０．００５９％

本行员工

７

宋阳

２９２

，

９３３ ０．００５５％

非本行员工

８

喻一敏

２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４７％

非本行员工

９

张磊

２４９

，

９４４ ０．００４７％

本行员工

１０

孟爱琴

２４６

，

０２１ ０．００４６％

本行员工

合计

６

，

１４３

，

４１１ ０．１１５４％ －

５

、本行内部员工的持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行内部职工股股东为

１

，

０８０

户，持股数为

３８

，

２７５

，

２３６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７２％

，本行内部职工认购股份未超过总股本的

２０％

；本行单个

职工持股最多为

４９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的

０．００９２％

。

经核查， 历史上本行单一股东持有内部职工股数量超过

５０

万股的股东仅

有

１

名，不存在单一股东持有内部职工股数量占股份总数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

１‰

的情况，该股东持有的内部职工股中超过

５０

万股部分的股份数量为

３６

，

５２４

股。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该股东将持有的内部职工股中超过

５０

万股的部分以

１

元

／

股的价

格转让给本行另一名内部职工，转让的股份数量为

４６

，

５２４

股，转让金额为

４６

，

５２４

元。

郑州市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２６

日出具了《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确认郑州

银行历史沿革等情况的承诺书》，确认“郑州银行内部职工持股情况已清理规

范。 郑州银行内部职工持股主要形成于郑州银行发起设立时

４８

家城市信用社

自然人股东中的内部职工以原信用社净资产折股而形成的部分郑州银行股份

以及郑州银行内部职工受让股份，入股程序合法，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也不

存在重大纠纷或潜在重大纠纷等情况”。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８

日出具

了 《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确认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等事宜的函》（豫政

函［

２０１５

］

１１０

号），对郑州市人民政府的审核意见予以确认。

综上所述，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本行职工持股情况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办

公厅《关于城市商业银行吸收自然人入股有关问题的批复》（银办函［

２０００

］

８１５

号）及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联合发布

的《关于规范金融企业内部职工持股的通知》（财金［

２０１０

］

９７

号）规定的要求。

（四）本行国有股权管理方案及国有股转持情况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出具的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郑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事项的批复》（豫财金［

２０１６

］

７３

号），本行国有股

权管理方案如下：

１

、河南省财政厅原则同意郑州市财政局审核确认的本行国有股权管理方

案。

２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本行总股本为

５

，

３２１

，

９３１

，

９００

股，国有股东共

６３

户，持股比例为

２９．２５％

。 其中，郑州市财政局等

４

户股东为国家股股东，共持有

本行

５０４

，

１３３

，

１４９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９．４７％

，郑州投资等

５９

户股东为国有法

人股股东，共持有本行

１

，

０５２

，

４４３

，

４６７

股，约占本行总股本的

１９．７８％

。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 《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国发

［

２０１７

］

４９

号）：“《财政部 国资委 证监会 社保基金会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

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等现行国有股转（减）持政策停止执行。 ”按照前述要求，在本次发行上市

时，本行国有股东不再根据《关于印发

＜

境内证券市场转持部分国有股充实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实施办法

＞

的通知》（财企 ［

２００９

］

９４

号） 转持本行的相关股

份。 本行国有股东向社保基金理事会划转国有资本相关事宜应按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有关要求执行。

四、本行业务情况

（一）本行的经营范围

本行的经营范围为：“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

内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

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从事同业拆借；外汇存款、外汇贷款、外汇汇

款、外币兑换；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代理收付款项及代理

保险业务；提供保管箱服务；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特许经营情况

１

、金融许可证

本行现持有河南银监局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核发的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

码：

Ｂ１０３６Ｈ２４１０１０００１

）。

２

、结汇、售汇业务及其他外汇业务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８

日，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省分局出具《国家外汇管理局河南

省分局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办即期结售汇业务的批复》（豫汇复

［

２０１３

］

２０

号），对即期结售汇业务资格进行了批复。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

共对

１２６

家分支机构进行了相关外汇业务的授权，其中

７５

家分支机构办理了即

期结售汇业务的备案。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共有

５５

家分支机构实际开展了外

汇业务。

３

、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本 行 持 有 中 国 保 监 会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２３

日 核 发 的 机 构 编 码 为

９１４１００００１６９９９９５７７９

且有效期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３

日的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４

、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６

日，河南银监局出具《河南银监局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开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资格的批复》（豫银监复［

２０１６

］

１０７

号），核准本行开

办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

５

、基金销售业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０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５３６

号），核准本行取得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业务资格。

６

、其他主要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取得的其他主要业务种类的核准或备案情况如

下表所示：

表

３－１４

本行其他主要业务种类的核准或备案情况

序号 业务种类的核准或备案文件（文号） 业务种类

１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机构名单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承销商

２

《郑州银行关于开办财务顾问业务的备案报告》（郑银文

［

２０１３

］

２００

号）

财务顾问业务

３

《郑州银行关于开办贷款承诺业务的备案报告》（郑银文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

号）

贷款承诺业务

４

《郑州银行关于开办资信证明业务的备案报告》（郑银文

［

２０１４

］

２０２

号）

资信证明业务

５

《郑州银行关于开展机构理财业务的报告》（郑银文［

２０１４

］

２６７

号）

机构理财业务

６

《关于同意郑州市商业银行开办储蓄卡业务的批复》（济银

复［

２０００

］

６６

号）

储蓄卡业务

７

《中国银监会关于郑州银行开办信用卡业务的批复》（银监

复［

２０１４

］

３４４

号）

信用卡业务

８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金融

ＩＣ

卡贷记卡

（磁条芯片复合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和系统安全性审核的

批复》（郑银函［

２０１４

］

１１８

号）

金融

ＩＣ

贷记卡业务

９

《关于同意郑州银行开办银联贷记卡发卡业务的复函》（银

联函［

２０１４

］

２６４

号）

银联贷记卡发卡业务

１０

《关于批准部分城市合作银行加入全国统一同业拆借市场

的通知》（银发［

１９９７

］

２７７

号）

同业拆借

１１

银行间债券市场尝试做市机构名单 银行间债券市场尝试做市机构

１２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资格通知书》（中市协发

［

２００９

］

１５

号）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

１３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集中簿记建档业务客户服务协

议》（

２０１５

年度（

ＦＸ

）第

０００２

号）

集中簿记建档业务相关方

１４

《关于开办手机银行业务的备案报告》（郑银文［

２０１２

］

１４８

号）

电子银行业务（手机银行业务）

１５

《郑州银行关于网上银行新增电子商城功能的报告》（郑银

文［

２０１４

］

１５８

号）

电子银行业务（电子商城业务）

１６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发行金融

ＩＣ

卡借记卡

（磁条芯片复合卡）技术标准符合性和系统安全性审核的

批复》（郑银函［

２０１４

］

１７９

号）

金融

ＩＣ

卡借记卡业务

１７

《关于确认

２０１５－２０１７

年中央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

存款参与银行团成员名单的通知》（财库［

２０１５

］

１０７

号）

国库现金管理商业银行定期存款

参与银行团成员

１８

《郑州银行关于开办代理贵金属业务的备案报告》（郑银文

［

２０１２

］

９

号）

代理销售贵金属业务

１９

《郑州银行关于开办代理贵金属交易业务的备案报告》（郑

银文［

２０１３

］

１１１

号）

代理贵金属交易业务

２０

《郑州银行关于开展保管箱业务的备案报告》（郑银文

［

２０１４

］

１５６

号）

保管箱业务

２１

《关于扩大大额存单发行主体范围的通知》（市率发［

２０１５

］

５

号）

大额存单发行成员

２２

《关于成都银行等七家地方性银行开展非金融企业债务融

资工具

Ｂ

类主承销业务的通知》（中市协发［

２０１６

］

６６

号）

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

Ｂ

类主

承销业务

２３

《河南银监局关于同意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融衍生产

品交易业务基础类资格的批复》（豫银监复［

２０１７

］

１４９

号）

基础类衍生产品交易业务

２４

《关于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晋中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进

入利率互换市场的公告》

利率互换市场交易业务

２５

《关于批准郑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银行间外汇市场衍

生品会员的通知》（中汇交发［

２０１７

］

４１７

号）

人民币外汇远期、掉期、货币掉期

及期权交易业务

２６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

ＭＬＦ

操作对象通知书》 央行

ＭＬＦ

操作对象业务

２７

《关于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国债承销团候选成员名单公示的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公告

２０１７

年第

１６７

号）

记账式国债承销业务

２８

２０１８

年度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

场业务公告［

２０１８

］第

１

号）

公开市场业务

（三）销售渠道

销售渠道对于提供高质量服务、 增加收入来源和提高本行声誉及品牌知

名度具有重要意义。本行的销售渠道包括各营业网点、电子银行、自助银行、网

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和“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等。

１

、营业网点

本行主要通过营业网点向公司客户和个人客户提供银行产品和服务。 截

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拥有包括分行及支行在内共

１６６

家机构（包括

１

家总行、

１２

家分行、

１５２

家支行及

１

家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覆盖了河南省主要区域。本

行将根据市场实际情况不断扩大营业网点数量和覆盖范围。

２

、电子银行

本行电子银行客户可通过互联网或专用网络登录本身账户及进行交易。

本行的电子银行服务每天

２４

小时，每周七天通过自助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

行、手机银行及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提供。本行通过电子银行系统向公

司银行客户及零售银行客户提供账户管理、 存取款、 转账及投资和理财等服

务，有助改善客户体验及提升满意度。 为拓展本行理财业务渠道建设，在原有

柜台销售渠道的基础上，本行开发了理财夜市、网上银行理财销售渠道、“鼎融

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等销售渠道等。

３

、自助银行

为向客户提供便利的银行服务及减低营运成本， 本行一直增加投资建设

自助银行设施，于分支行的营业场所或离行自助网点设置，供客户办理余额查

询、现金存取、转账、缴付水电费及若干其他服务。本行同时投入具备开立银行

借记卡、购买理财产品、绑定代缴费、密码修改、账务挂失、电子签约等功能的

“智能柜台”。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共有

３０６

家自助设备网点及

１

，

４４３

台自

助设备。

４

、网上银行

本行的网上银行平台可以为公司和零售银行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产品和

服务。 本行的公司网上银行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账户管理、收付款管理、投资

理财及代发工资。 同时，本行为大型企业客户提供集团资金划拨服务，满足其

流动资金集中管理需求。本行的零售网上银行服务包括账户查询及管理、转账

汇款、自助缴费、投资理财及基金购买。

５

、手机银行

本行向零售银行客户、企业客户提供手机银行服务。个人版手机银行主要

包括好友间转账、缴费、手机号转账以及手机银行购买理财、大额转账、预约转

账等功能。 企业版手机银行服务包括企业手机银行上查询余额和明细、转账、

购买大额存单、定活互转、理财购买等功能，使对公客户实现随时随地转账、理

财，提升客户体验。

移动银行以手机

ＡＰＰ

为主要载体，为客户提供线上金融服务（投资理财、

信用卡服务和消费信贷、便捷支付等）、掌上郑州（便民缴费、天气及其他第三

方增值服务等）、营销服务（分享、积分、智能推荐、签到、抽奖、优惠券）等服务，

对客户进行等级划分，不同客户匹配不同的商户权益，增加客户粘性，该移动

银行集金融服务、掌上郑州、营销服务为一体，实现交叉营销的生态银行。

６

、电话银行

本行通过全国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０－９６７５８５

（河南省直拨电话：

９６７５８５

）为公

司及零售银行客户提供

７×２４

小时电话银行服务。 客户可选择自助语音及人工

服务。 本行的服务包括实现账户查询、转账服务、自助缴费、账户挂失、密码服

务及信用卡业务等功能。

７

、“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

本行于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推出“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其

ＡＰＰ

客户端也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正式对外发布。“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将通过直营银行和生

活服务的有机结合，聚焦于电子账户、生活缴费、投资、理财、融资五大核心功

能，为广大用户提供更为全面、快捷的互联网金融服务。

“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的推出，能够帮助本行进行金融创新，有效

突破物理网点的瓶颈，最终提高效率、节约成本，为用户创造便利。除了金融服

务外，“鼎融易” 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已经将服务触角深入到用户的日常生活

中。 通过“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用户能享受到便捷的生活缴费服务，

如自来水费、电费、暖气费、天然气费、物业费、党费、工会会费、学费、租金等生

活开销。 后期，该平台还将为客户提供更丰富便捷的金融生活支付服务。

“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还具有投资、融资、理财等功能。 资金投资

方面，“鼎融易”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充分发挥直营银行优势，客户可以自行认

购本行自有和代销的银行理财产品、普通基金、智能投顾、投融资等金融产品，

享受灵活便捷的投资理财服务；在此基础上，本行还将基于自身的人工智能与

大数据分析能力，为客户提供安全快捷的线上投融资服务，以满足平台用户投

融资业务需求。

（四）业务经营种类

本行主营业务主要包括公司银行业务、零售银行业务和资金业务等。

１

、公司银行业务

公司银行业务是本行的核心业务之一，也是重要的收入和利润来源之一。

本行为公司银行客户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包括公司贷款（包括贸易

融资）、国际业务及服务、公司存款和手续费及佣金类业务产品及服务。本行的

公司银行客户主要包括河南省内国有企业、私营企业、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类

客户。

（

１

）公司贷款

公司贷款是本行贷款组合的最大组成部分。 本行向公司银行客户提供多

种公司贷款产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新型城镇化建设贷款、单

位定期存单质押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房地产贷款、委托贷款、贷款承诺、

股票质押贷款、棚户区改造贷款、贸易融资、票据贴现和小微企业贷款。

（

２

）国际业务及服务

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年底获得国际业务资格并于

２０１４

年正式开始提供国际业务

及服务。 本行开展的国际业务主要是国际贸易融资与国际结算业务。

（

３

）公司存款

本行向公司银行客户提供人民币和主要外币定期和活期存款。 本行目前

提供的人民币定期存款期限介乎三个月至五年不等。 公司存款产品包括单位

活期存款、单位定期存款、单位通知存款、单位协定存款、单位协议存款、对公

大额存单和结构性存款。

（

４

）公司银行手续费及佣金类业务产品及服务

本行为公司银行客户提供的手续费及佣金类业务产品及服务主要包括银

行承兑汇票、开出国内信用证、保函、代理服务、理财服务、财务顾问、资信证明

等。

２

、零售银行业务

本行向零售银行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贷款、存款、银行卡

及手续费及佣金类业务产品及服务。 本行零售银行业务近年来增长显著。

（

１

）个人贷款

本行的个人贷款主要包括个人经营性贷款、 住房按揭贷款、 个人消费贷

款、汽车信贷贷款及信用卡透支。本行提供各类个人贷款产品以满足零售银行

客户的不同需求。

（

２

）个人存款业务

本行向零售银行客户提供人民币及主要外币（包括美元、港元、欧元、日元

和英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通知存款等服务。目前，本行存款主要为人民币

存款。 本行人民币定期存款的期限介乎

３

个月至

５

年之间。 通知存款可通过

１

天

至

７

天通知支取，利率高于活期存款。

（

３

）银行卡服务

本行向在本行开立存款账户的零售银行客户发行人民币借记卡 “商鼎

卡”。本行借记卡具有无年费、无小额管理费、居民日常生活缴费全覆盖等卡片

优势，满足零售银行客户现金存取、转账汇款、消费结算、工资代发、生活缴费

代扣等多功能需求，通过多种服务手段，拓展基础客户，重点发展高净值客户。

本行信用卡以人民币或其他特定外币结算， 可以通过中国银联网络进行

跨行、跨地区的交易结算。 本行根据客户的收入、资产、信用等因素，发行包括

普卡、金卡、标准白金卡、豪华白金卡及钻石卡在内的多种信用卡。根据卡种不

同，本行为持卡人提供一些增值服务，例如对标准系列卡标白及以上级别客户

赠送信用卡盗用保险。

（

４

）零售银行中间业务

本行为零售银行客户提供多样化的中间业务，主要包括个人理财、代理服

务及代缴服务。

３

、资金运营业务

本行的资金业务在满足本行流动性需求的同时， 寻求非贷款业务用途资

金的回报最大化。本行的资金业务主要包括货币市场交易、证券及其他金融资

产投资、债券承分销、票据转贴现及再贴现及代客资金业务。

（

１

）货币市场交易

本行的货币市场交易包括与其他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的同业存

款；与其他银行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的同业拆借；与其他银行及非银行金融

机构进行证券正回购和逆回购交易。 证券正回购和逆回购交易涉及的证券主

要为中国中央政府及政策性银行发行的债券。

（

２

）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投资

本行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投资业务包括债券投资、信托投资、资产管理

计划投资、受让租赁收益权和投资其他商业银行发行的理财产品等业务。

（

３

）债券承分销及结算业务

本行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承分销债券，是上海清算所的会员，也是中国

进出口银行、 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及中国农业发展银行金融债券发售的承销团

成员。

２０１４

年，本行是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优秀结算成员，同年，本

行获得

ＳＨＩＢＯＲ

场外尝试报价行、 尝试做市商和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意向承销商资格。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１８

日，获得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

Ｂ

类主承销

资格。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本行成为

２０１８－２０２０

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乙类成员。

２０１７

年， 本行获得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颁发的 “优秀金融债发行

人”称号。

（

４

）票据转贴现及再贴现业务

本行通过与其他合格金融机构开展商业汇票转贴现或向中国人民银行再

贴现商业汇票获得相应的营运资金和利息差收入。本行提供票据买断、票据卖

断、票据买入返售和票据卖出回购等票据贴现服务，并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规

定开展票据再贴现业务。

（

５

）代客资金业务

本行的资金业务还包括管理向公司客户、 同业客户及零售银行客户发行

理财产品所得资金。本行理财业务起步于

２０１０

年，遵循“以客户为中心、以市场

为导向”的经营理念，不断加大产品开发和营销力度，以提高市场份额和竞争

力。

（五）本行的竞争优势

１

、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潜力巨大

本行依托河南省和郑州市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发展成果， 拥有巨大的发展

潜力和后续发展动力。

河南省经济具有诸多优势：河南省

ＧＤＰ

连续多年排名全国第五，在中部六

省中居于首位。 初步核算，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河南省生产总值

１０

，

６１１．００

亿元，同

比增长

７．９％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１．１

个百分点。 一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

增长

９．５％

，增速高于全国

２．０

个百分点。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增长

３５．４％

；第

二产业投资下降

８．９％

；第三产业投资增长

２３．８％

。 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５

，

１０８．３１

亿元，同比增长

１１．６％

，增速高于全国

１．８

个百分点。 物价运行总体平

稳，

ＣＰＩ

同比温和上涨

２．５％

。 河南省人口众多，是全国第一人口大省，劳动力资

源丰富且稳定，具有广大的消费市场，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阶段；农

业领先，是全国第一农业大省、第一粮食生产大省、第一粮食转化加工大省；资

源丰富，是全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地理位置优越，是全国重要的交通通信

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在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近年来，受益

于“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国家粮食核心生产区”、“河

南自贸实验区”、“郑洛新国家创新实验区”五大国家战略的实施，河南省经济

保持健康持续快速发展。

郑州作为河南省省会，地处中国地理中心，中原经济区的中心，是全国重

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力、邮政电信主枢纽城市。 郑州市航空港实验区

上升为国家战略，实验区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三年打基础”目标基本实

现。机场二期建成投用，货邮吞吐量增速连续

４

年居全国大型机场前列。综保区

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功能不断拓展，汽车、肉类等进口口岸投用，使郑州市成为

内陆功能性口岸最多的城市。郑欧班列境内外集疏分拨范围、货运总量和满载

率均居中欧班列前列。 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走货量居全国试点城市前列。 富士

康、 国家专利审协河南中心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和国家级功能平台落户

郑州。 郑州成为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联点，跻身全国十大通信网络交换枢纽。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和

２０１８

年一季度， 郑州市的

ＧＤＰ

在河南省占比分别为

１９．７７％

、

１９．９１％

、

２０．２９％

和

２０．０２％

，人均

ＧＤＰ

约为全省同期水平的

２

倍，省会城

市经济集中度呈现上升趋势。

２

、发挥枢纽优势，着力打造具有特色的“商贸物流银行”

本行作为一家厚植河南的本土银行，牢牢把握区位优势，提出“商贸物流

银行”的特色发展定位，确立了贸融、物流两条核心客户链条、线上线下两种获

客模式， 形成了以

６

大行业、

２９

个子产品构建的供应链金融产品体系和特色商

贸物流产品体系，为本行持续建设商贸物流银行奠定了坚实基础。

河南、郑州具有优越的、不可复制的区位优势。河南地处我国中部，具备辐

射

４

亿人口的市场空间，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郑州是中

原经济区的核心城市、“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城市，目前国内唯一一个航空港

经济综合实验区所在地，国家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

２０２０

年左右将建立运行时

速

３５０

公里的高速铁路“米”字枢纽站。这些得天独厚的条件造就了郑州成为重

要的区域商贸物流中心。

早在

２００５

年，本行发行了“商通卡”联名卡，其作为与物流企业合作的联名

卡， 增强了本行与物流企业客户之间的粘性。 在

２００６

年的国际物流口岸年会

上，本行获得了“中国最佳物流银行”殊荣。本行针对商贸物流客户在不同供应

链环节的融资及金融服务需求，向客户与客户上下游的供货商、分销商提供全

面的供应链融资解决方案。针对供货商，本行提供订单融资、国内信用证、国内

保理、商业汇票贴现及其他融资产品或服务；针对分销商及经销商，本行提供

存货质押授信、仓单质押授信及其他预付款类融资服务。

本行不断推出与商贸物流相关的针对性金融服务。 本行大力推出了多种

物流卡、特色借记卡，均受到物流公司的良好评价；本行自行研发了“鼎融易”

互联网金融服务平台，充分利用本行贸易融资、金融支付、资金理财等服务优

势，打造了一个以商贸物流核心企业为主导，上下游经销商订单撮合为重点，

小区金融服务为辅助的金融互联网生态；本行推出的“保付通”业务是基于物

流企业代收货款业务的结算特点而推出的产品，主要采用在线模式实现，满足

物流企业运单量大的特点，为物流企业增信，保证发货人货款安全。

在商贸金融建设方面，本行已组建完成“三部二中心”（公司业务部、交易

银行一部、交易银行二部、风险评审中心、业务支持中心）大公司事业部；搭建

了云交易、云融资、云物流、云商、云服务“五朵云”科技平台。其中：“云交易”为

专业的支付结算、现金管理服务平台，集国内外、本外币支付结算、结售汇等功

能于一体；“云融资”为在线供应链融资平台，依托核心企业拓展其全国上下游

客户的融资业务；“云物流”为物流行业综合服务平台，为货主和承运商提供比

价、下单、货物跟踪、费用结算等服务；“云商”为交易撮合、电商服务类集成平

台，实现资金结算和基于大数据的信用贷款支持；云服务”为中小微企业的免

费增值服务平台，提供财务和业务管理类增值服务。 目前，云交易和云融资平

台已经上线，云物流、云商、云服务平台正在建设。

本行

２０１８

年

４

月发起成立全国首个商贸物流银行联盟，旨在聚集广泛的金

融资源，借助大数据、区块链等新技术，打造“智慧平台”，聚焦解决会员企业的

资金流、信息流、物流等痛点难点问题，催生形成新型商业业态。 中民投、京东

物流、北大方正等

１５

家龙头企业以及平安银行、江苏银行、徽商银行、兰州银

行、青岛银行、富滇银行等

１４

家金融机构成为首届联盟成员，后期将在此次联

盟成立的基础上，努力联合全国知名城商行、农商行、前

５０

大电商、前

５０

大物流

龙头企业、

３００

—

５００

家大的上市公司， 持续扩大联盟成员数量和综合影响力，

到

２０２０

年，力争联盟业务量在全国占到一定份额。

３

、深耕地方经济，打造“中小企业融资专家”

本行扎根本地市场，坚持服务实体经济，专注于为优质中小企业提供多元

化、一站式融资，致力于成为扎根郑州、辐射中原的“中小企业融资专家”。

本行由于在中小企业金融服务方面贡献突出而屡获殊荣。

２０１２

年和

２０１５

年，本行都被中国银监会评为“年度全国银行业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先

进单位”。

本行

２０１４

年结合人行征信系统推出的以“企业

＋

农户”为切入点的“中征

应收账款质押”业务，被人民银行总行誉为“郑州模式”。 这种模式以“企业

＋

农

户”的养殖模式为切入点，通过核心企业下辖养殖专业合作社，向养殖农户发

放贷款。

本行的中小企业业务具有如下特点和优势：

第一，专业专属的管理模式。 本行早在

２００６

年提出了打造“中小企业融资

专家”的战略定位，同年设立小企业信贷部，并于

２００９

年成立小企业金融事业

部，于

２０１５

年获得小企业金融服务中心的营业执照，可集中前、中、后台职能经

营小微企业贷款业务。本行的小微支行设在小微企业商圈、市场和小企业产业

园区内，与其他支行相比，定位特定区域和客户群体。 每家小微支行需对各自

区域的客户业务及所处行业进行定期调研， 在充分了解客户的基础上把业务

做精做深。本行对小微企业贷款项目实行限时审批制、批量化信贷业务快速通

道等措施，缩短了贷款审批的时间，提高了服务效率。 本行为小微企业提供标

准化及量身定制的金融服务解决方案， 当现有产品无法满足小微企业客户需

求时，小企业金融事业部产品研发中心依据业务需要，从企业实际需求出发定

向为客户量身打造符合企业业务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

第二，迅速扩大的业务规模。

２０１５

年末、

２０１６

年末、

２０１７

年末和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末， 本行小微贷款 （即小微型企业客户贷款与个人经营性贷款之和） 分别为

４９４．９３

亿元、

５９０．２４

亿元、

６８５．２９

亿元和

６７８．５６

亿元， 分别占本行发放贷款及垫

款总额的

５２．４９％

、

５３．１３％

、

５３．３５％

和

５１．３２％

，

２０１５

年末至

２０１７

年末的年复合增长

率为

１７．６７％

。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共有

６９

，

１８３

家小微客户，其中

３７

，

９１９

家

为小微企业贷款客户。

第三， 丰富多元的产品服务。 本行已推出五大系列

２８

种小微企业信贷产

品，迎合不同小微企业客户的融资需求。 本行根据小微企业客户的年度收益、

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等指针确定各类贷款产品的标准， 符合标准的客户可享

受综合授信、贷款利率优惠和放宽担保条件等一系列优惠政策和服务，有效解

决了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例如本行“保证保险贷款”荣获中国《银行家》杂

志

２０１６

年“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

第四，持续不断的业务创新。本行利用对地方经济的深入理解和对市场动

向的敏锐掌控，不断推出创新的业务和产品。 本行在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成功发行了小

微企业贷款专项金融债，募集资金

５０

亿元，所募集的资金全部专项用于发放小

微企业贷款，支持了本土小微企业的发展。

４

、特色化践行普惠金融，打造“精品市民银行”

本行作为一家区域性商业银行，长期以来，以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

业、服务城市居民为根本，围绕市民的衣食住行积极探索，并将“精品市民银

行”列为本行三大特色定位之一。

第一，细分网点功能，深入服务社区居民。为更好地服务郑州市民，根据市

民实际业务需要，本行通过对业务梳理整合，在网点设置上突出“郑银大特色、

支行小特色”，按照网点提供的金融功能类型将网点进行细分，在郑州市内设

置了零售专营支行、小微支行、社区支行等不同类型的特色网点。

其中，社区支行定位“小而精”，与传统银行网点相比经营机制更加灵活，

服务半径短，服务效率高，亲民程度更高；同时，从社区居民生活特点出发，工

作日采取错时经营，工作时间从上午

１０

点到晚

８

点，更加便于社区居民办理业

务。 社区支行利用深入社区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社区营销职能，为社区居民

提供基础的结算服务、理财服务、消费贷款服务等业务，并不断拓展特色化的

增值服务，成为联系银行与社区居民的纽带。

第二，立足市民需求，创新便民产品。本行以“立足地方、服务市民”作为业

务创新驱动，推出一系列利民便民的产品，现已实现市民一站式缴清水费、电

费、燃气费、移动话费、联通话费、有线电视费、暖气费、行政事业收费等公共事

业费用。

第三，关注民生，积极拓展银行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 本行推进银行

卡全面升级换代，推出安全级别更高的金融

ＩＣ

卡，并免费向市民发放。同时，不

断以城市居民需要为创新动力，积极拓展银行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研发

了一系列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金融

ＩＣ

卡行业应用， 真正做到一卡多用， 便民利

民。河南省首张具有金融服务并加载公共交通应用的金融

ＩＣ

卡———河南省（郑

州市）工会会员卡的成功发行，标志着本行成为河南省内首家成功加载“绿城

通”应用的金融机构，实现了银行卡金融功能和包括乘坐地铁、公交、出租车等

在内的城市公共交通功能的结合。 除此之外，“物业通卡”、“住房保障卡”、“安

途卡”的发行，将本行与郑州市居民的出行和生活联系地更加紧密。 在此基础

上，本行又先后发行了河南省（巩义市）工会会员卡、漯河市民卡，为河南省地

市居民在公共服务领域方面提供了新便利。

第四，科技赋能，一切为了方便市民。本行近年推出了指静脉存取款、面部

识别开户、“银铁通”取火车票等功能。 以指静脉存取款为例，本行指静脉取款

指静脉取款

ＡＴＭ

机覆盖率已经达到了

６０％

， 其便捷性、 安全性均高于传统的

ＡＴＭ

机，充分为广大储户提供数据金融的便利。

５

、丰富产品工具，实现规模与效益同步增长

本行高度重视并提供多样化金融产品及服务以应对利率市场化与金融脱

媒化的挑战，本行

２０１７

年成功获得基础类金融衍生产品、银行间市场利率互换

交易、银行间外汇市场衍生品会员、中期借贷便利等业务资格。

２０１５

年至

２０１７

年，本行始终保持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资格，该资格全国仅

５０

家左右；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获批成为

２０１８

—

２０２０

年记账式国债承销团乙类成员，全国仅

５４

家；

本行还成功发行

１１．９

亿美元境外优先股，是河南省法人银行机构首单、全国城

商行第三单；参与巴基斯坦银团贷款项目，放款

５０００

万美元，实现了海外“一带

一路”沿线业务零的突破，在国际市场精彩“首秀”。

６

、开展综合化经营，走多元化、集团化发展道路

齐全的业务能力与资质是满足客户多样化需求的基本保障， 也是银行业

应对激烈市场竞争的基本条件。通过综合化经营并优化资源分配，本行实现业

务规模与利润同步增长。 本行总资产由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

２

，

６５６．２３

亿元增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

４

，

３３７．３６

亿元；本行净利润由

２０１５

年的

３３．５６

亿元增至

２０１７

年

的

４３．３４

亿元。

本行在稳步推进覆盖全省的同时， 还积极下沉、 完善县乡一级的网点布

局。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控股、参股的村镇银行达到

７

家，其中控股的村镇

银行为扶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密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浚

县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确山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参股的村镇

银行为鄢陵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郑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

牟郑银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同时，本行通过控股河南九鼎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积极拓展金融租赁

业务，九鼎金融租赁在成立两年的情况下，完成了总资产与融资租赁余额双双

破百亿的壮举。

７

、审慎管理风险，确保资产质量优良稳定

本行始终秉持“审慎、理性、稳健”的风险管理理念，主要管理人员均秉持

保守稳健的风险管理风格，形成了良好的合规和风险控制文化。本行按照全面

风险管理原则，建立和不断完善涵盖各类风险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平衡风险

和收益，兼顾控制与效率。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等

的不同特点，建立相应的风险管理流程与制度。 针对信用风险，本行通过信用

评级工具的建设和应用，建立了良好的客户信用风险识别评估能力，并通过对

客户评级变动的持续关注，监测信用风险变化。 基于对客户违约风险的评估，

确定授信方案，并根据风险水平和授权来审批授信。 针对市场风险，本行基于

本身承受市场风险的整体能力、业务战略和市况设定各类产品的授权限额。本

行还设定不同的敞口限额并采用不同的量化措施， 管理本行银行账户及交易

账户引致的各类市场风险。 针对操作风险， 本行引入操作风险管理三大工具

（风险控制自我评估、关键风险指针和损失数据收集），实现操作风险和控制的

自我评估，建立并监测关键风险指标，开展操作风险损失数据收集。 针对流动

性风险，本行建立了完善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制度、指标监测机制和流动性限额

管理制度，并不断改进流动性压力测试，完善流动性应急预案，建立了完善的

流动性风险的报告体系。

本行已上线统一授信管理和综合授信额度测算系统， 建立客户风险限额

模型，实行授信项目第一责任人管理制度，筑牢防控信用风险的首道防线。 本

行成立专职清收中心、押品管理中心、分行审计中心、县域支行审计中心，明确

分支行内控副行长和风险部总经理的双线管理政策，优化信用风险管理架构。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全国城市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

１．５３％

，河南省商业

银行不良贷款率

２．４５％

， 同期本行的不良贷款率为

１．８８％

， 拨备覆盖率为

１８０．１５％

，处于较好水平。

８

、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优秀且稳定的员工队伍

本行拥有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建立了良好的经营激励机制、授权机制、

监督机制。本行管理团队平均年龄约

４８

岁，核心管理成员均拥有约

２０

年银行业

从业及管理经验，在银行运营、财务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均具有丰富的经验。

本行董事长王天宇先生拥有逾

２５

年的银行业务运营及管理经验， 行长申

学清先生在银行业拥有近

２２

年的工作管理经验，拥有丰富的银行管理经验。在

分、支行管理层面，本行历年来培养和积累了一批熟知郑州本地市场及河南省

市场的行长和业务骨干经理团队， 并通过持续培训和有竞争力的激励机制形

成了良性的人才储备基础。

本行员工平均学历水平较高。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本行本科学历员工占

比

７３％

，并拥有

５７６

名硕士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比为

１４％

。 本行员工团

队稳定，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在本行工作

５

年及

５

年以上的员工有

２

，

９０３

人，占

比达到

６８％

。

本行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获得批复成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省内城市商业银行

中第一家，将与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合作对现代商业银行改革发

展中的综合性、前瞻性、实用性、基础性、战略性等课题进行研究。 该站点的设

立也有利于本行引进海内外优秀人才，作为本行进一步发展的人才储备。

９

、优秀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品牌形象

优秀的企业文化和良好的品牌形象是本行重要的“软实力”。 本行致力于

打造“商贸物流银行”、“中小企业融资专家”、“精品市民银行”三大特色发展定

位。 围绕三大定位，本行树立起良好的品牌形象。

本行自正式成立以来，经历了时间的检验。 近三年来，本行获得了多项荣

誉，包括中国银监会评选的“

２０１５

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先进

单位”， 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举办的

２０１６

年银行间本币市场交流会中，

本行荣获“最佳城市商业银行奖”和“最具市场影响力奖”，在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银行

家》杂志、中国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的“中国金融创

新奖”评选中，本行被授予“最佳金融创新奖”，在

２０１６

年香港国际金融论坛暨

中国证券金紫荆奖评选中，本行荣获“最具投资价值上市公司”奖，在

２０１６

年

《银行家》杂志社评选的“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排名”中，本行被评为“

２０１５

年度

资产规模

２０００

亿

－３０００

亿元城市商业银行竞争力评价第二名”， 荣获中国金融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 “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

年全国金融系统企业文化建设先进单位”称

号。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在中国《银行家》杂志组织的“

２０１７

中国金融创新奖”评选中，本

行荣获“最佳金融创新奖”、“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和“十佳互联网金融产品创

新奖”三项桂冠。 在

２０１７

年全球

１０００

家大银行榜单中，本行一级资本总额排名

第

３２２

名，较上年前进

１６

名。 在中国《银行家》杂志社

２０１７

年中国商业银行竞争

力排名中，位列“

３０００

亿以上资产规模城商行竞争力第

２

名”，并荣获“最佳品牌

城商行”奖。 在中国银行业协会

２０１７

“陀螺”体系评价中，位列城市商业银行综

合评价第四名。在

２０１７

年中国证券“金紫荆奖”评选中，蝉联最具投资价值上市

公司奖。

五、本行资产情况

（一）主要固定资产

本行固定资产是指为经营管理而持有的， 使用年限超过一个会计年度且

单位价值较高的房屋、建筑物及与生产经营有关的设备。

报告期各期末， 本行固定资产原值、 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如下表列

示：

表

３－１５

本行固定资产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

单位：千元

固定资产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成本

２

，

６２０

，

８０５ ２

，

５１３

，

５３５ ２

，

２２４

，

０７１ ２

，

０１５

，

０９３

累计折旧 （

７４６

，

３９６

） （

６９６

，

２０５

） （

５２１

，

０７７

） （

４０６

，

５２８

）

减值准备 （

４

，

００４

） （

４

，

００４

） （

４

，

００４

） （

４

，

００４

）

账面净值

１

，

８７０

，

４０５ １

，

８１３

，

３２６ １

，

６９８

，

９９０ １

，

６０４

，

５６１

１

、房屋及建筑物

报告期各期末，本行房屋及建筑物的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如下

表列示：

表

３－１６

本行房屋及建筑物的原值、累计折旧及账面净值情况

单位：千元

房屋及建筑物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５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成本

１

，

６５０

，

６８７ １

，

５７５

，

０２５ １

，

４０７

，

６００ １

，

３０６

，

８７７

累计折旧 （

２２１

，

４４０

） （

２０９

，

４１０

） （

１６５

，

３４５

） （

１２７

，

１８０

）

减值准备 （

１

，

３５５

） （

１

，

３５５

） （

１

，

３５５

） （

１

，

３５５

）

账面净值

１

，

４２７

，

８９２ １

，

３６４

，

２６０ １

，

２４０

，

９００ １

，

１７８

，

３４２

（下转

A37

版）

（上接

A35

版）


